郵件處理規則
(民國 91 年 12 月 30 日發布 )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郵政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郵件，指客戶以信函、明信片、特製郵簡、新聞紙、雜誌、印

刷物、盲人文件、小包、包裹或以電子處理或其他方式，向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華郵政公司) 交寄之文件或物品。

郵件除包裹外，統稱函件。

	第    3    條
	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寄件人交寄郵件之內容，除存證信函留存郵局之副本外

，不予證明。

	   第 二 章 郵件種類及資費

	第    4    條
	函件之全部或一部屬於通信性質者，除另有規定外，為信函。

前項所稱通信性質，指寄件人之文件具有對特定人傳達意思、觀念或事實

之功能。

	第    5    條
	書於單一長方形紙片上，不加封套交寄者，為明信片。

明信片紙張表面應平整光滑，不得有突出部分。

明信片，分橫式、直式二種。

中華郵政公司以外之任何人印製明信片者，應依前三項規定及中華郵政公

司公告之紙質、規格，並不得刊印「中華民國郵政」字樣及郵資符誌或類

似花紋。

中華郵政公司以外之任何人印製之明信片，其紙質、規格不合規定者，按

信函交付郵資。

	第    6    條
	明信片因黏貼附件致表面欠缺平整光滑或有突出部分者，均應裝入封套內

，按信函交寄。

紙張經折疊壓製，外形類似明信片，除合於特製郵簡之規定者外，按信函

交寄。

	第    7    條
	中華郵政公司發行，用整張紙幅折疊而成，封面印有郵資符誌，內面供書

寫通信之用，交寄時必須各邊妥封者，為特製郵簡。

前項特製郵簡，分國內郵簡及國際航空郵簡二種。

	第    8    條
	國內郵簡夾寄任何附件時，應劃去「郵簡」字樣，改按信函寄遞。

國際航空郵簡夾寄任何附件，經退還寄件人補足航空信函資費者，得劃去

「航空郵簡」字樣及其同義之國際郵務通用文字，改按航空信函寄遞。無

法退還者，應劃去「航空郵簡」字樣及其同義之國際郵務通用文字，改由

水陸郵路寄遞。

	第    9    條
	任何人經向中華郵政公司申請，依其公告之紙張尺寸、規格、加印之文字

及其他相關事項，印製無郵資符誌之特製郵簡者，應於背面指定位置註明

許可號碼，供自用或出售。

前項特製郵簡交寄時，應付足郵簡資費；其夾寄附件者，依前條規定辦理

。

	第   10    條
	國內定期發行之刊物，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向中華郵政公司申請登記

，經同意後按新聞紙或雜誌交寄：

一、以報導或評論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或其他公益事項為目的之刊物

    。

二、政府或民意機關發行之公報或宣傳政令刊物。

前項所稱新聞紙，為每日或每隔六日以下按期發行者；所稱雜誌，為七日

以上三個月以下按期發行者。

第一項刊物，經中華郵政公司認定屬商業性廣告、宣傳品或公司行號發行

為本身業務或特定個人宣傳者，不得依新聞紙或雜誌交寄。

	第   11    條
	寄件人以紙張或其他印刷材料印製，而不屬信函、明信片及其他具有通信

性質之文件，為印刷物。

印刷物本件或封面上註記有各種文字符號，足以構成通信性質者，應按信

函交寄。

	第   12    條
	盲人所用印有點痕或凸出字樣之文件，交寄時在封面註明「盲人文件」字

樣者，為盲人文件。

專供盲人使用之錄音帶、錄音片、錄音線及特製紙張，係發自或寄交立案

之盲人學校者，視同盲人文件。

	第   13    條
	一定重量以下之小件物品，依遞送函件之方法遞送者，為小包。

不具通信性質之文件或表報，亦得作小包交寄。

	第   14    條
	可郵遞之物品，除禁寄物品或郵件規格不符中華郵政公司公告者外，均得

作包裹交寄。

不具通信性質之文件或表報，亦得作包裹交寄。

	第   15    條
	無法投遞之包裹，因往返詢問致內容自然變質或消滅者，中華郵政公司不

負補償責任。

無法投遞之包裹經寄件人表示拋棄者，依無著郵件規定處理。

	第   16    條
	中華郵政公司於包裹轉運期間，發現其內容易於自然變質或消滅時，為寄

件人之利益，得不經通知或其他手續，立即變賣之。無法變賣時，得銷燬

之。

包裹經變賣或銷燬者，由中華郵政公司以拍照或其他適當方法存證備查。

第一項變賣所得價款，於扣除各項費用後，賸餘款項通知寄件人領取。

	第   17    條
	寄件人向郵局申請登記為電子函件用戶後，將文件資料透過網際網路傳送

至電子郵局，列印轉成實體郵件後投交收件人者，為電子函件。

	第   18    條
	郵件交寄時，應依種類付足資費；其費率依相關資費表之規定。但大宗交

寄之郵件，寄件人已依中華郵政公司之規定書寫郵遞區號，並分區捆紮者

，得予優待。

郵件依第三章規定作特別處理時，應另付特別處理費。

	第   19    條
	郵件上之郵票或其他表示郵資已付之符誌，應逐一分開端正勻貼，不得重

疊；其被掩蓋者，失其效用。

	第   20    條
	郵件上之郵票或其他表示郵資已付之符誌，有剪割、拼集、塗刮、塗抹膠

漿或已使用且經洗刷者，不為遞送。

	第   21    條
	由明信片、特製郵簡或特製信封上剪下之郵資符誌，失其效用。

	   第 三 章 郵件之特別處理

	第   22    條
	郵件交付相關航空資費，以航空郵路寄遞者，為航空郵件。

	第   23    條
	國內郵件加付限時費，按班限時投遞者，為限時郵件。

	第   24    條
	限時郵件投入收件人向郵局租用之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者，以其投入時間

為送達時間。

	第   25    條
	限時郵件延誤送達，經查明為郵局之過失所致者，原寄郵局或投遞郵局應

憑郵件封皮，退還報值費、保價費外已付之全部資費。

	第   26    條
	寄往國外之郵件，依寄件人要求以快遞方式收寄，由寄達郵政機構優先處

理並交由專差儘速投遞者，為快遞郵件。

	第   27    條
	郵件在國內指定之地區間互寄或經外國郵政機構同意與其指定之郵局間互

寄，以最快速方法優先處理，並在約定之時間內送達收件人者，為快捷郵

件。

快捷郵件延誤送達，經查明為郵局之過失所致者，原寄郵局或投遞郵局應

憑交寄執據或郵件封皮，退還除報值費、保價費外之資費，其基準如下：

一、國內快捷郵件：已付資費之全部。

二、國際快捷郵件：已付資費之百分之五十。

	第   28    條
	函件於封面上註明「掛號」字樣，加付掛號費，向郵局或中華郵政公司委

託者交寄，並取得執據者，為掛號函件。

	第   29    條
	國際掛號函件得依寄件人之申請，限定投交收件人本人親收。

前項函件，除應加付投交收件人親收之資費外，其封面並應用國際郵務通

用之法文或英文註明「投交收件人親收」字樣。

	第   30    條
	掛號信函或包裹，經寄件人報明價值加付報值費於國內互寄者，為報值信

函或報值包裹，統稱報值郵件。

掛號信函或包裹，經寄件人報明保價金額，加付保價費交寄者，為保價信

函或保價包裹，統稱保價郵件。

	第   31    條
	報值郵件或保價郵件之報值金額或保價金額，不得超過內裝文件或物品之

實際價值。

前項郵件報值金額或保價金額，超過內裝文件或物品之實際價值者，於有

損失時，不得請求任何補償。

	第   32    條
	寄件人按報值或保價郵件限額報明內裝文件或物品價格之報值或保價郵件

，於加付代收貨價費後，請郵局於投遞時向收件人代收貨價者，為代收貨

價郵件。

	第   33    條
	寄件人對其所發未貼郵票之回信信封、明信片、徵詢函回答表件或刊在報

章雜誌之空白回信卡片或貼紙，經回信人寄回時，代回信人交付郵資，並

按件計付手續費者，為廣告回信。

	第   34    條
	掛號信函交寄時，加付存證相關資費，依中華郵政公司規定方式繕寫，以

內容完全相同之副本留存郵局備作證據者，為存證信函。

存證信函留存郵局之副本，自交寄日起，由郵局保存三年，期滿後銷燬之

。

	   第 四 章 郵件之交寄

	第   35    條
	郵件應依規定向郵局、中華郵政公司委託者或收受郵件專用器具交寄。

	第   36    條
	寄件人交寄掛號郵件時，得依相關郵件資費表之規定，加付回執費，填附

郵局製備之回執，請收件人簽章退還，作為郵件收受之憑據。

前項收件回執，由投遞郵局在其上註明業經妥投者，視同收件人所具之回

執。

	第   37    條
	下列文件或物品，禁止交寄：

一、物品之性質或其封裝有傷害郵政服務人員或污損郵件或郵政設備之虞

    者。

二、封口用之金屬扣鈕有鋒利之邊緣，致妨害郵件處理者。

三、易燃、易爆裂或其他危險物品。但立案機構以特殊方法封裝互寄之易

    壞生物學物料，經相關主管機關核發運輸憑照者，不在此限。

四、活生動物。但蜜蜂、蠶、水蛭、由立案機構互寄之寄生蟲或為消除害

    蟲之蟲類、寄往日本之包裹內裝不夾泥土之無害活紅蚯蚓者，不在此

    限。

五、放射性物品。

六、鴉片、嗎啡及其他麻醉物品。但經相關主管機關核發運輸憑照或司法

    機關、司法警察機關備文證明係供訴訟證據之用，並作保價或報值包

    裹在國內互寄，或作保價包裹寄往國外供醫藥或科學之用，經寄達國

    准許者，不在此限。

七、猥褻妨害風化之文件或物品。但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備文證明

    係供訴訟證據之用，作掛號信函或包裹互寄者，不在此限。

八、寄達國禁止輸入或流通之文件或物品。

九、政府禁止發售及製造之文件或物品。但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備

    文證明係供訴訟證據之用，作掛號信函或包裹互寄者，不在此限。

一○、彩票及與彩票有關之廣告傳單。但經政府特許發行或未經特許發行

      而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按掛號信函或包裹互寄作為訴訟證據

      之用者，不在此限。

一一、其他法令規定之違禁品。

	第   38    條
	前條禁寄之文件或物品於郵局收寄後發現者，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第一款、第二款之物品，於原寄郵局發現者，退還寄件人；於遞送途

    中發現者，予以重裝交寄件人或收件人；重裝費用，由寄件人或收件

    人負擔。

二、第四款之物品，退還寄件人；其由外國寄來者，退回原寄郵局。

三、第三款、第五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至第十一款之文件或物品，交相關

    主管機關處理。

四、第八款之文件或物品，除依規定送交相關主管機關處理外，退還寄件

    人。

	第   39    條
	交寄或投遞之信函，郵局認其裝有禁寄之文件或物品、錢幣或夾寄他人郵

件者，得請寄件人或收件人當面拆驗，拒絕拆驗者，不予收寄或投遞。拆

驗時，不得查閱信函內容。

	第   40    條
	郵件因內裝有禁寄之文件或物品或不依規定交寄，致其他郵件受有損害者

，郵局得向寄件人請求賠償。

郵件雖經郵局收寄，寄件人仍不免除前項責任。

	第   41    條
	郵寄法定紙幣、硬幣、金銀條塊、金銀器具、寶石珍飾等貴重物品，以法

令許可者為限。

	   第 五 章 郵件運遞

	第   42    條
	郵件按其所付資費，分別由水陸郵路、航空郵路運送之。

航空郵件收寄後，因不可歸責於中華郵政公司之事由，致郵件未能交由航

空郵路運送時，得改由其他較為迅速之郵路運送，所付航空資費不予退還

。

	第   43    條
	郵件投遞區域分為按址投遞區域及不按址投遞區域。

	第   44    條
	報值包裹、保價郵件、代收貨價郵件及印刷物之收件地址為按址投遞區域

者，郵局應按址投遞。但報值、保價及代收貨價金額達中華郵政公司訂定

並公告之一定數額以上，或同日同一收件人之印刷物總重量超過五公斤者

，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前項郵件應繳貨價、關稅或其他費用者，於繳清後，始予遞交。

	第   45    條
	寄交停泊港埠之船舶或其船員之郵件，向該船舶遞交，不能向船舶遞交者

，得向其所屬之機關或公司遞交之。

	第   46    條
	寄交停泊港埠之本國或外國軍艦之郵件，向該艦艦長所指定之收件地址遞

交之。

外國軍艦之郵件，未經指定收件地址者，得向其使領館或經其指定之地址

遞交。

	第   47    條
	郵件以機關、學校、公司、行號、團體、事務所或其他機構 (以下簡稱機

關或機構) 或其負責人、員工、居住人為收件人或寄由其轉交者，均以其

機關或機構為其收件地址。

前項機關或機構之分支機關或機構，與本機關或總機構設在同一處所時，

其郵件得交與本機關或總機構。

郵件以其機關或機構之地址為收件地址者，得交與機關或機構內之接收郵

件人員或郵件收發處。

接收郵件人員或郵件收發處拒收掛號郵件時，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第   48    條
	掛號郵件應由收件人、代收人、代理人、同居家屬或收件地址之接收郵件

人員、管理服務人員或郵件收發處收領。

	第   49    條
	下列地區之郵件，中華郵政公司得不按址投遞，並公告之：

一、深山。

二、孤島。

三、羊腸小道在二公里以上，非郵路所必經之地區。

四、偏遠地區住戶或村落，平均一個月郵件不足四十件者。

五、其他因交通不便，投遞顯有困難，經中華郵政公司訂定之特殊區域。

前項不按址投遞郵件之投遞方式，由中華郵政公司訂定並公告之。

	第   50    條
	經按址投遞而無法投交之掛號郵件及依規定通知領取之掛號郵件，均送交

指定郵局招領；其招領期間，自通知招領之次日起算十五日，屆期未領者

，退回寄件人。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郵件，依前項規定辦理。

依規定通知領取之非掛號郵件，領取人應持招領通知單至指定郵局領取，

必要時，得請其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第   51    條
	包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一、破損須當面開驗。

二、報值、保價或代收貨價金額達一定數額以上。

三、應由收件人自辦驗關手續或應納稅捐在規定數額以上。

四、應交付其他費用。

五、重量在三公斤以上，其收件人地址車輛通行不便。

	第   52    條
	中華郵政公司得委託他人遞送郵件，其條件如下：

一、受託人為自然人者，須年滿二十歲、國民中學以上學校畢業及身心健

    康。

二、受託人為法人者，須為人力派遣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或

    航空貨運承攬業。

三、受託人為郵政代辦所者，除經理人須符合第一款規定外，該代辦所應

    設於機關、學校、公司、行號、團體或其他公眾得自由出入之場所內

    。

	第   53    條
	因收件人或代收人地址變更，郵件須改向新地址投交，新地址在原投遞區

域內者，為改投；新地址不在原投遞區域內，而須轉寄其他郵局投遞者，

為改寄。

	第   54    條
	未付資費或未付足資費之郵件，為欠資郵件。

欠資郵件，除另有規定外，向收件人收取欠資及欠資手續費。

	第   55    條
	欠資郵件未經付清欠資及欠資手續費者，不予投遞。收件人拒付欠資及欠

資手續費，或因不能投遞退回原寄郵局時，向寄件人收取；寄件人拒絕交

付者，依無著郵件規定處理。

國內欠資信函、明信片經退回原寄郵局，由寄件人付清欠資及欠資手續費

者，得由寄件人於交付時，申請將該信函、明信片再向收件人投遞。

	第   56    條
	無法投交收件人或經收件人拒絕收受之郵件，為無法投遞郵件。

無法投遞之國內函件，退還寄件人；無寄件人姓名、地址者，退回原寄郵

局。但寄件人交寄時，於封面上註明無法投遞免退回者，不在此限。

無法投遞之國內非掛號新聞紙、雜誌，退回原寄郵局，並發單通知寄件人

，自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至指定郵局補付郵資領回；屆期未領者，依無

著郵件規定處理。

無法投遞之國際函件，無論封面有無寄件人姓名、地址，均退回原寄國。

但未書有寄件人姓名、地址之明信片及未以寄達國通曉之文字註明應行退

回之非掛號印刷物，不予退回原寄國，逕依無著郵件規定處理。

無法投遞之國內及國際包裹，寄件人在相關包裹單據上有註記者，依其註

記辦理。

	第   57    條
	已遞交之下列郵件，不得交由郵局退回：

一、有拆過痕跡之函件。

二、報值或保價信函。

三、包裹。

	第   58    條
	無法投遞或依規定不予寄遞而不能退還寄件人之郵件，應由原寄郵局招領

揭示一個月，屆期無人領取者，為無著郵件。

寄件人聲明拋棄或無法投遞免退回者，視為無著郵件。

	第   59    條
	無著郵件，由中華郵政公司指定之郵局拆閱處理，能獲知寄件人地址者，

即將原件裝入特製封套，退還寄件人；無法退還者，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內裝文件或物品係無價值或不得為買賣標的者，自郵件交寄日起屆滿

    查詢期限一個月後銷燬之。其性質易於腐壞或不能久存者，得由郵局

    隨時銷燬之。

二、內裝文件或物品係有價值或得為買賣標的者，自郵件交寄日起滿三年

    無人認領者，即變賣之；其性質易於腐壞、不能久存或數量有消減之

    虞者，得先行變賣，並將價款保存至郵件交寄日起滿三年為止。

前項退還寄件人之郵件，原件為欠資郵件或按規定應補付郵資差額或另付

資費者，於投交時向寄件人收取。

	   第 六 章 郵件查詢及補償

	第   60    條
	查詢期限，國內郵件自交寄之日起算六個月，國際郵件自交寄之次日起算

六個月；逾期限者，郵局得不予查詢，並不負補償責任。

	第   61    條
	郵件經依郵政相關法律與法規命令及中華郵政公司郵務營業規章規定完成

投遞或由收件人領取者，中華郵政公司履行義務之責任即告完成。

	第   62    條
	收件人接收郵件時，未當場聲明有瑕疵，並已出據領取郵件者，不得請求

補償。

	第   63    條
	郵件經查詢，有遺失、被竊或毀損，依法應予補償者，郵局應儘速支付補

償金，至遲應自查詢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國際郵件，經查詢逾三個月仍未能獲致結果時，寄件人得以書面聲明，如

不符合補償條件者，願將已領之補償金退還，向郵局申請先予補償。

	第   64    條
	國內掛號函件之補償金額，每件為新臺幣五百七十五元；國際掛號函件，

每件依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三十計算單位，計算補償金額；掛號印刷

物專袋，每袋依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一百五十計算單位，計算其補償

金額。

報值或保價郵件全部或一部遺失、被竊或毀損，應予補償時，按所報或所

保價值之全部或一部予以補償。一部損失，以實價補償，其實價，依收寄

時及收寄地之市價定之，最多以原件所報或所保價值為限。

寄件人自願放棄前二項補償金而請求補寄相同之國內函件者，得免費收寄

之。

	第   65    條
	國內掛號包裹及國內快捷郵件之補償金額，依下列規定：

一、單件包裹以重量計費者：

 (一) 五公斤以下者，不逾新臺幣五百七十五元。

 (二) 超過五公斤至十公斤以下者，不逾新臺幣八百六十五元。

 (三) 超過十公斤者，不逾新臺幣一千一百五十五元。

二、單件包裹以外箱尺寸計費者：

 (一) 長寬高三者合計不超過八十公分者，不逾新臺幣五百七十五元。

 (二) 長寬高三者合計超過八十公分至一百公分以下者，不逾新臺幣八百

      六十五元。

 (三) 長寬高三者合計超過一百公分者，不逾新臺幣一千一百五十五元。

國際包裹及國際快捷郵件之補償金額，依國際貨幣基金特別提款權，每件

以四十計算權，每件以四十計算單位及每公斤四點五計算單位，混合計算

其數額。

前二項包裹及快捷郵件全部或一部損失之實價少於所定之補償金額者，按

實價補償之；其實價，依收寄時及收寄地之市價定之。

	第   66    條
	國際掛號函件、包裹及保價郵件因不可抗力致全部遺失、被竊或毀損而不

予補償者，其已付各項資費，寄件人得請求退還。但保價費，不包括在內

。

	第   67    條
	保價郵件、報值或掛號包裹全部遺失、被竊或毀損應予補償者，於給與補

償金時，並退還其郵資。但保價費、報值費，不予退還。

代收貨價郵件全部遺失、被竊或毀損應予補償者，並退還其代收貨價費。

	第   68    條
	中華郵政公司交付補償金後，即取得受領補償人對於相關郵件寄件人、收

件人或其他人所得為之權利。但以所付補償金額為限。

	第   69    條
	郵件遺失、被竊或毀損者，中華郵政公司應依規定補償。但其間接利益損

失，不予補償。

	   第 七 章 附則

	第   70    條
	本規則所定郵件之特別處理費及各種手續費，由中華郵政公司訂定公告之

。

	第   71    條
	本規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